附件1：

平罗县2025年闽宁协作资金项目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闽宁协作工作成效，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闽宁协作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5〕157号）、《自治区财政厅 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闽宁协作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宁财（农）发〔2021〕507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资金来源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闽宁协作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5〕157号），下达我县2025年闽宁协作资金100万元。

二、项目建设内容及资金使用计划
按照闽宁协作资金使用方向和范围，依据《关于印发<平罗县2024-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就业帮扶政策>的通知》（平农领字〔2024〕3号），2025年计划安排闽宁协作资金项目1个，为闽籍企业（盛如意菌草（宁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展补助项目，安排资金100万元。
三、联农带农机制及预期效益
2025年盛如意菌草（宁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投入资金350余万元，用于更新菌种实验室配套设备、配套建设冷链仓储中心1座、全厂电力改造、完善2024年建成的8座大棚的配套设施（包含智能环境控制系统、集成温湿度传感器、CO2监测仪、喷淋设施、灯光设施等）。项目建成后可直接提供80个就业岗位（含8名科研人员），间接带动周边农户100户参与菌包代工，户均年增收3万元。同时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菌草扶贫计划”，每年培训300名农户掌握标准化种植技术。
四、资金使用要求

（一）明确项目主体责任。闽宁协作资金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安排项目，报请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审定，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建设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项目完成后由项目实施单位聘请第三方对盛如意菌草（宁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设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按标准予以补助。
（二）加快项目实施管理。严格落实公告公示制度，及时将闽宁协作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项目安排等信息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按照要求收集整理，装订成册，形成闭环可查的项目全过程资料。

（三）加强项目绩效管理。将绩效管理纳入资金项目管理全过程，合理设定项目绩效目标，项目完工后，及时进行项目竣工验收，提交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和绩效自评报告，收集整理项目建设全过程资料，装档成册备查。



